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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 

臺南市第5屆馬拉松接力班際對抗賽競賽規程 

一、 宗    旨:為多元校園體育活動，增進班級經營之效果，同時提升運動風 

              氣，培養學生團隊合作之精神，並促進健康體適能。 

二、 依    據:臺南市政府體育局115年4月9日南市體競字第1150291841A 號函辦 

         理。 

三、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 

四、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五、 承辦單位: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 

六、 協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田徑委員會、臺南市體育總會志工委員會、臺                   

         南市安南區海佃國民小學、臺南市善化區善化國民小學、臺南市  

         南區永華國民小學。 

七、 比賽時間:115年04月30日(四) 

八、 比賽地點: 臺南市億載金城外圍道路 

九、 參加資格: 

(一) 本市所轄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採自由參賽(四、五、六年級組)。 

(二) 本市所轄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高中之國中部)-七年級組。 

(三) 以114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即在代表學校就學，並設有學籍且現仍在學

之非體育班學生為限;體育班之認定以教育主管機關核定之班級為原則。 

十、 分組方式 :  

  (一)國中小組隊方式如下(分四、五、六、七年級)。 

     1.甲組:該年級班級數3班以上，以班組隊，班級學生男生人數不足8人 

          者，可由班上女生遞補(下場比賽人數16人-女8、男8，女生人 

          數不得少於8人，女生奇數棒次、男生偶數棒次，每棒距離800公 

          尺)。 

     2.乙組:該年級班級數2班以下（含2班），以班組隊，班級學生男生人數 

            不足5人者，可由班上女生遞補(若該年級人數不足，可由較低年 

            級組跨班組隊，EX：組隊參加五年級組，人數不足可由該校四或 

            三年級學生參加)。(下場比賽人數10人-女5、男5，女生人數不 

            得少於5人，女生奇數棒次、男生偶數棒次，每棒距離800公尺)。 

      上述學生人數應扣除先天疾病不適宜參加馬拉松接力比賽者。報名時，請  

      檢附參賽選手家長同意書，或於領隊會議前繳交參賽選手之家長同意書 

     （附表四）。  

  (二)詳細競賽規則請參照比賽須知。 

十一、 註冊、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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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 http://163.26.179.2/relay1150430/index.php 大會網站進行網路

報名工作，註冊日期自 115年04月09日（星期四）零時起至115年04 

          月17日（星期五）16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2.競賽註冊表(由網路報名完成後電腦系統自動產生)均必須於115年04月

23日（星期四）下午4時前達或寄達承辦單位，不以郵戳為憑。(709

臺南市中西永福路二段86號-永福國小學務處收，TEL:06-2223241轉

809、FAX:06-2293282，請註明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臺南

市馬拉松接力班際對抗賽報名表，逾期恕不受理(報名有問題請洽永

福國小郭惠玲主任0938-937273、善化國小李友榮老師0918-150375、

海佃國小邱子華主任0958-708603)。 

 3.單位報到：115年04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時00分起於億載金城正 

門入口處報到領取資料(708台南市安平區光州路3號)。  

 4.領隊暨技術會議：115年04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於億載金 

城正門入口處報到領取資料(708台南市安平區光州路3號)。 

 5.裁判會議：115年04月30日（星期四）上午7時00分於億載金城正門 

入口處報到領取資料(708台南市安平區光州路3號)。 

※各單位應依規定時間辦理註冊手續及參加會議，不另發通知。 

十二、競賽說明: 

(一) 國中甲組、國小甲組(四、五、六、七年級組): 下場比賽人數16人(報名

人數20人，各2位替補選手)，女生人數不得少於8人，女生奇數棒次、男

生偶數棒次，每棒距離800公尺。 

(二) 國中乙組、國小乙組(四、五、六、七年級組): 下場比賽人數10人(報名

人數14人，各2位替補選手)，女生人數不得少於5人，女生奇數棒次、男

生偶數棒次，每棒距離800公尺。 

 

十三、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依據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頒定之最新規則(2022-2023)。 

 (二)競賽制度：依據田徑規則及技術手冊中之規定辦理。 

 (三)檢錄須知： 

    1.參賽選手需於各組比賽前30分鐘至檢錄處檢錄，並繳交附表一與附表二。 

    2.國中組應攜帶班級名條(須蓋教務處戳章)及在學證明至檢錄處檢錄。 

    3.國小組應攜帶在學證明(須加蓋學校證明章) 。 

    4.在學證明一律用大會範本(附表二)。 
 

(四) 比賽細則: 

1. 參加接力賽跑的選手服裝，全隊的服裝樣式、顏色必須一致，如穿著學

tel:06-222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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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運動服(或班服)，男、女生顏色則可不同。違犯者，如未能於最後一

次檢錄前改善，不准出場比賽。比賽中違犯，該接力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2. 號碼布(衣)不按規定縫妥佩掛(穿著)或無號碼布(衣)者(組別及棒次別)，

不准參加比賽。 

3. 跑鞋一律為平底運動鞋、不得有顆粒（已卸除釘子之釘鞋亦不得穿著），

並且不可赤足參加比賽。 

4. 接棒選手順序，應在該接力區裁判指揮下，依順序排列。 

5. 在整個比賽過程中，接力棒必須抓握在手中。若因傳接未完成而掉棒時，

必須由傳棒者拾回，若完成交接棒而掉棒時須由接棒者拾回。掉棒選手

可以離開自己的跑道去拾取接力棒(也不可因此而妨礙其他跑道選手)且

不可由此而減少應跑距離。 

6. 接力棒的規格為直徑3公分，長度24.5公分，接力棒傳接開始於接力棒

傳交於次一接棒者手中為完成。選手不可穿戴手套或在手中放置物質，

已獲得較佳傳接抓力。  

7. 選手在接棒之前和傳棒之後，應留在各自區內，直到跑道通暢，以免阻

擋其他選手。若離開自己的位置，以致妨礙他隊選手進行比賽時，(該

隊將會被加總時間5秒)。 

8. 用手推或用其他方法(如場外陪跑)來協助選手者，該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十四、獎勵措施:依實際參賽隊數按下列名額錄取 

（一） 完賽班級依報名人數頒發完賽證明。 

（二） 各組依實際錄取名次頒發獎狀、錦旗及獎金，各組第1名頒發新臺幣

6,000元，第2名頒發新臺幣4,000元，第3名頒發新臺幣3,000元，第4

至8名（依實際錄取名次核發）各新臺幣2,000元。（報名3隊取1隊，

報名4隊取2隊，報名5隊取3隊，報名6隊取4隊，報名7隊取5隊，報名

8隊取6隊，報名9隊以上取7隊，報名10隊以上取8隊）。 

（三） 獎金用於支應當日參加比賽車資、餐費及相關費用，請得獎學校於2

周內檢附收支清單，寄達體育局陳昆顯先生收，以利經費撥付，逾期

不候。 

（四） 優勝隊伍隊職員、辦理活動有功人員，依照「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敘獎。 

（五） 如有冒名頂替或偽造證件經查證屬實者，送教育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並取消其參賽成績。 

 

十五、申訴： 

（一） 若在比賽終了時，球隊認為某件事有損其權益時，該隊領隊應於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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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或成績公布後15分鐘內，通知大會賽務組，對比賽的結果有所異

議提出抗議，並以書面申訴書(附表三)由領隊或教練簽名，繳交保證

金貳仟元整，向大會賽務組提出申訴，否則不予受理。 

（二） 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大會受理後，應立即召開審判委

員會議，針對抗議事項討論，若申訴成功保證金退還，否則由大會沒

收。 

（三） 申訴以審判委員會議之判決為終決。 

十六、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判決之，其判決為終決。 

十七、附則: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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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 

臺南市第5屆馬拉松接力班際對抗賽賽程表 
一、賽會日期：115/04/30 

二、賽會地點：臺南市億載金城(臺南市安平區光州路3號) 

活動時間 115/04/30  比賽場地: 億載金城外圍道路 

08:30 國小四、五年級組(乙組)檢錄時間(繳交棒次表) 

08:50 開幕典禮 

09:00 國小四、五年級組(乙組) 
計時 

決賽 
計時各取8隊 

10:30 國小組四、五年級乙組頒獎 

09:20 國小四、五年級組(甲組)檢錄時間(繳交棒次表) 

10:00 國小組四、五年級組(甲組) 
計時 

決賽 
計時各取8隊 

11:30 國小組四、五年級甲組頒獎 

12:00~13:20 中午休息時間 

13:30 國小六、七年級(乙組)檢錄(繳交棒次表) 

14:00 國小組六、七年級組(乙組) 
計時 

決賽 
計時取8隊 

14:20 國小六、七年級(甲組)檢錄(繳交棒次表) 

15:00 國小組六、七年級組(甲組) 
計時 

決賽 
計時取8隊 

16:20 國小組六年級組暨國中組七年級組頒獎 

17:00 場地復原(賦歸) 

註：賽程依實際報名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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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 

臺南市第5屆馬拉松接力班際對抗賽棒次表 

單位 :              年級 :         組別：□甲組□乙組 

棒   次 姓          名 棒   次 姓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候補女1  候補男1  

候補女2  候補男2  

 

帶隊老師簽名 : 

 

 

 

乙組第11棒-第16棒不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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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 

臺南市第5屆馬拉松接力班際對抗賽 

國中小在學證明書(報到檢錄時提交) 

單 位：      區       國(中)小學        

班 級：     年     班            組別：□甲組□乙組 

第1棒 第2棒 第3棒 第4棒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生日： 生日： 生日： 生日： 

身分證：         身分證：         身分證：        身分證：        

     

第5棒 第6棒 第7棒 第8棒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生日： 生日： 生日： 生日： 

身分證： 身分證： 身分證： 身分證： 

    

第9棒 第10棒 第11棒 第12棒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生日： 生日： 生日： 生日： 

身分證： 身分證： 身分證： 身分證： 



8 

 

    

第13棒 第14棒 第15棒 第16棒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生日： 生日： 生日： 生日： 

身分證： 身分證： 身分證： 身分證： 

 

 

  

預備棒次1 預備棒次2 預備棒次3 預備棒次4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生日： 生日： 生日： 生日： 

身分證： 身分證： 身分證： 身分證： 

 

 

  

 

乙組第11棒-第16棒不需填寫 

 

 

 

體育組長：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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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 

臺南市第5屆馬拉松接力班際對抗賽申訴書 

申訴單位  
申 訴 人

職  稱 
 簽章  

提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申訴事由 

 

 

 

 

糾紛發生時間 

 

申訴事實 

 

 

 

 

證件 

或 

證人 

 

 

 

裁判長 

意見 

 

 

 

 

審判委員會 

判決 

 

 

 

 

審判委員召集人              （簽章） 

附註： 

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者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章權，可按本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章或其他代表簽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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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 

臺南市第5屆馬拉松接力班際對抗賽勘誤表 

編序 單位 組    別 錯誤內容 更正內容 頁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領隊(教練)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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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家長同意書 

    本人子弟        就讀（       國中／國小）    年    班        

，茲同意其參加115年04月30日（星期四）由臺南市政府體育局主辦，

於億載金城舉行之114學年度國中小普及化運動－臺南市第5屆馬拉松

接力班際對抗賽。 

    此致 

臺南市立          國中／國小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如患有先天心血管疾病等或身體不適合運動者，切勿報名參加比賽，確保自

身安全。 

2. 提醒貴子弟活動當日請穿著運動服、運動鞋或球鞋，並確實進行熱身活動，避免運

動傷害。 

3. 比賽當日如有身體不適請立即反應，並停止運動，以免發生意外。 

4. 各班參加比賽同學請注意，須家長及導師同意簽章，才可參加比賽。 

5. 本同意書請全校收齊後，統一於報名時或領隊會議（04月29日）當日繳交承辦學校

永福國小郭惠玲主任 

6.各參賽選手須遵守比賽規定並遵守裁判之判決。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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